
9.中小企业声明函；

中小企业声明函（货物）

本公司（联合体）郑重声明，根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

（财库[2020]46 号）的规定，本公司（联合体）参加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

员会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（单位名称）的 2023 年自治区直属机关运动会奖品

采购项目（项目名称） 采购活动，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

制造。相关企业（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、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）的具

体情况如下：

1. 2023 年自治区直属机关运动会奖品采购项目-跑步机、椭圆机、划船器、

单人综合训练器 （标的名称），属于工业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；制造

商为舒华体育股份有限公司（企业名称），从业人员 520 人，营业收入为 13200

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22000 万元
1
，属于中型企业（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

业）；

2.2023 年自治区直属机关运动会奖品采购项目-奖杯、木奖牌、荣誉证书

（标的名称），属于工业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；制造商为漳州锦鸿健身

器材有限公司（企业名称），从业人员 230 人，营业收入为 1200 万元，资产总

额为 3100 万元，属于小型企业（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；

3.2023 年自治区直属机关运动会奖品采购项目-运动鞋、健身手提包（标的

名称），属于工业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；制造商为厦门安踏服饰有限公

司（企业名称），从业人员 410 人，营业收入为 2200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4300 万

元，属于中型企业（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；

4.2023 年自治区直属机关运动会奖品采购项目-速热饮水机、运动手环、运

动耳机、音箱（标的名称），属于工业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；制造商为

江苏领先电子有限公司（企业名称），从业人员 500 人，营业收入为 3300 万元，

资产总额为 5100 万元，属于中型企业（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；

5.2023 年自治区直属机关运动会奖品采购项目-筋膜枪（标的名称），属于

工业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；制造商为珠海云麦科技有限公司（企业名

称），从业人员 60 人，营业收入为 180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380 万元，属于微

型企业（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；



6.2023 年自治区直属机关运动会奖品采购项目-智能无雾加湿器、加湿器

（标的名称），属于工业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；制造商为广东德尔玛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企业名称），从业人员 660 人，营业收入为 8800 万元，资产

总额为 28000 万元，属于中型企业（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；

7.2023 年自治区直属机关运动会奖品采购项目-体脂秤（标的名称），属于

工业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；制造商为安徽华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（企

业名称），从业人员 260 人，营业收入为 530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1100 万元，

属于小型企业（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；

8.2023 年自治区直属机关运动会奖品采购项目-运动浴巾、衣服、毛巾、包

装袋、水晶标（标的名称），属于工业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；制造商为

浙江钛度体育用品有限公司（企业名称），从业人员 260 人，营业收入为 530 万

元，资产总额为 1100 万元，属于小型企业（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；

9.2023 年自治区直属机关运动会奖品采购项目-品牌团餐、品牌矿泉水（标

的名称），属于工业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；制造商为新疆竹溪壹号餐饮

管理有限公司（企业名称），从业人员 50 人，营业收入为 40 万元，资产总额

为 220 万元，属于微型企业（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；

以上企业，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，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，也

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。

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
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乌鲁木齐畅豪信诚商贸有限公司

日期：2023 年 08 月 15 日

说明：

（1）填写前请认真阅读《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国家统计局、国家发展和改

革委员会、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》（工信部联企业

[2011]300 号）和《财政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＜政府采购促进中小

企业发展管理办法＞的通知》（财库[2020]46 号）相关规定。

（2）投标人前附表规定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，作为资格条件审查的证

明材料，投标人未按上述要求提供、填写的，按无效投标文件处理。

（3）投标人前附表规定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，作为享受政府采购优

惠政策的证明材料；中小企业提供一部分其他小、微企业制造货物（产品）的

应另附说明，并与《货物（产品）分项报价表》保持一致；

投标人不属于中小企业的，无须提供；

投标人属于中小企业的，未按上述要求提供、填写的，评审时不予价格折

扣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